
关于《中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
暂行办法》《中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

收费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为切实加强县城环境卫生管理，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

理水平，规范城镇垃圾处理费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了《中

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》《中宁县城市生活垃圾

处理费收费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的必要性

自 2007 年我县开征垃圾处理费以来，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

发挥了一定作用，但还存在征收渠道不畅、征收范围覆盖不全、

征缴率偏低等问题和不足。为认真贯彻国家和自治区新的政策，

制定适应社会发展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管理规范，势在必行。

随着国家生活垃圾标准的不断提高，我县生活垃圾处理工艺，由

过去的简易填埋发展到卫生填埋与焚烧发电相结合的方式，生活

垃圾无害化水平不断提高，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也随之增加。

目前,我县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按照县政府办公室印发

《中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宁政发

〔2007〕88 号）进行管理征收，规范性文件效力较低，对拒缴、

欠缴等行为，无强力措施。征收率较低，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废

除，为加强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和管理，规范征收行为，促进垃

圾处理产业可持续发展，特制定了本征收办法。



二、制定依据

1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（2020年修订）；

2．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（国务院令第 101 号，2017

年第二次修订）；

3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（建设部令第 157 号，2015 年修

正）；

4．《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

化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872 号）；

5．《关于公布中宁县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》（中宁发改

发〔2020〕64 号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中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》共二十六条，

第一章总则（第一条至第六条）：明确了征收城市垃圾处理费的

法规政策依据、适用范围和征收对象，部门监管职责；第二章征

收范围（第七条）：明确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范围；第三

章收费标准（第八条）:明确了适用于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公布

的标准;第四章征收管理（第九条至第十一条）：明确了垃圾处理

费管理；第五章监督检查（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）明确了明确了

处罚依据和法律责任;第十六条明确了施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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